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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： 

一、考量目前自然環境中水、土、林及空氣等環境資源分別由不同部會掌理，難以整合各項資源，

並針對環境問題提出完整的解決方案，影響行政效率，為促進自然環境資源永續發展，整合

各自然資源管理上、中、下游之權責機關，行政院規劃成立「環境資源部」，以統合資源規

劃與保育事宜，並規劃將大氣圈、水圈、地圈和生物圈等自然資源整合管理，依專業職能分

工兼顧實務思維，分別以上開四大層面設立專責機關－氣象局、水利署、水保及地礦署、森

林及保育署。 

二、有關建議林務行政及森林保育業務維持由農業部掌理一節，為維護森林資源，達到自然保育業

務一元化之功效，目前規劃將現行農委會森林保育業務，包括林務局掌理之森林、保安林經

營管理，移撥至環境資源部「森林及保育署」，以維生態保育運作體系完整性；至於涉及林

產、林農相關業務，考量與農業及農民政策規劃及輔導之一體性，為達事權統一之效益，規

劃調整為農業部掌理；相關機關職掌將配合立法院審議情形辦理。 

（十）行政院函送楊委員麗環就教育部應對各個學生在各教育階段進行評

量，未能通過者必須留級或接受輔導教育，取得通過後方能畢業而

繼續晉級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060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4-992） 

針對楊委員要求教育部應對各個學生在各教育階段進行評量，未能通過者必須留級或接受輔

導教育，取得通過後方能畢業而繼續晉級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我國正面臨嚴重的少子女化問題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關照「普及」、「菁英」及「弱勢關懷

」三大面向，透過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，提供所有國中畢業生就學之機會；藉由補救教學、

學習扶助、就學安置等措施，積極扶助弱勢學生學習，為教育最終鵠的。因應十二年國民基

本教育「落實國中教學正常化、適性輔導及品質提升方案」，本部將辦理活化教學－分組學

習的理念與實踐方案，教師應落實因材施教教學方式並強化教師進行異質分組教學的能力。

針對學習進度落後的學生，額外增加補救教學的機會，以提升拉近學習落後學生與同學間程

度上的差異。為掌握補救教學成效，本部每年 9 月實施篩選測驗，翌年之 2 至 3 月、6 月需再

接受二次的電腦化學習成長追蹤測驗，持續以此系統化之方式來檢核補救教學之成效。學校

及教師可藉此分析並管控每一位接受補救教學學生的學習進展狀況。 

二、有關國中學生之修業時間，依據國民教育法第 2 條規定：「凡六歲至十五歲之國民，應受國民

教育；已逾齡未受國民教育之國民，應受國民補習教育。」；第 3 條規定：「國民教育分為

二階段：前六年為國民小學教育；後三年為國民中學教育。」爰國民中學屬義務教育，無留

級重修之相關規定。本部為確保國中學生之學習品質，辦理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

實施方案」，透過補救教學線上評量測驗篩選出學習落後之學生，持續實施補救教學，以培

養學生讀寫算之基本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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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103 年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並非義務教育，基於對每位學生應具有同等的關懷與尊重，

以實現有教無類與因材施教的教育理想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分為兩階段，前段是九年國民

教育，之後銜接三年高級中等教育。而後三年，若學生不喜歡唸書，也希望學生能習得一技

之長，或是選擇就業。基於適性揚才的理念，配合推動「技職教育宣導方案」、「國中與高

中職學生生涯輔導實施方案」及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、技藝教育課程選習及及生涯發

展教育課程融入，落實因材施教與開展學生多元智能。 

四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方式之規劃是以適性發展為規劃核心理念，103 學年度起各免試就學

區至少須提供全區總招生名額 75%以上免試入學，釋放學生創造力及想像力；另保留 0-25%特

色招生，讓已明確具有學術或技藝能性向的學生亦有展現其優勢能力的機會。十二年國民基

本教育在高中職階段教育分流，有職業學校與普通高中之別，參酌「國民中學推動生涯發展

教育工作手冊」將國小畢業生之輔導資料移送國民中學，協助學生記錄個人生涯規劃相關資

料，以利九年級時進行升學進路選擇。規劃辦理各年級生涯講座、社區高職參訪、協助學生

建置生涯檔案等，提供學生多元試探機會。另推動「高中職優質化輔助方案」，希每個學校

都有特色，都可培養菁英，而此菁英並非僅窄化為學科能力之菁英，包含技藝職能各領域，

發展學生多元智能。 

五、透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實施，促進各級教育的優質銜接。透過教學正常化、多元評量、適

性輔導，成就每一個孩子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並非只有入學方式的改變，而是多面向的改

善國中及高中職的教育環境。因此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是扮演火車頭角色，帶領我國朝向

教育新境界，培養學前到高中階段優質且具競爭力的人才。 

（十一）行政院函送楊委員麗環就嚴格執行大學退場機制等事項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060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4-989） 

楊委員麗環就嚴格執行退場機制等事項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推動國立大學合併：本部業已成立合併推動審議會並於 101 年 11 月召開會議，將函詢各國立

大學與鄰近學校之合併意願後，提送審議會討論，經確認適合整併學校後推動。 

二、推動私立大學轉型退場：「私立學校法」及「私立大專校院轉型發展方案」，已提供私校轉型

發展之依據，本部將適時啟動輔導機制，以維護各校教職員生權益及促進教育資源之有效利

用。惟現行私立學校之法制，私立學校的權利義務之主體為學校財團法人，相關重要事項如

停辦或解散等，均應由該法人通過後為之；爰為提升私校轉型退場誘因，本部業修正私立學

校法第 71 條，同意學校法人改辦理其他教育、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時，依規定應補徵之土地

增值稅准予記存。未來學校法人因情事變更得改變捐助目的，轉型為辦理其他教育、文化或

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時，可享賦稅優惠，促進教育資源有效運用。 

三、推動大學招生名額總量管制：為有效控管大學校院招生名額，本部已建立招生名額調控機制，


